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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

情况 

行政

区域 

污染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处理和整改 
情况 

问责

情况 

1 

[2025]

奉贤— 

126号 

1、金海公路 99弄佳源

新都二期雨污水管道

混接，臭味扰民。多次

反映，至今未彻底解

决。 

2、佳源新都小区北侧

港漕公路和浦东铁路

噪声扰民。 

3、佳源广场 02-02 地

块项目违规办理环境

报告影响书。 

4、佳源新都小区南侧

奉柘公路，大型车辆经

过时噪声扰民，并影响

华亭古海塘保护。 

5、上海海光铸造有限

公司及上海春禹铸造

有限公司排放废气，影

响周边居民健康。 

柘林

镇 

大气、

噪声 

经调查核实： 

1、2025 年 6 月 14 日，区水务局会同柘林镇政府现场查看

佳源新都二期，未发现混接现象，现场无明显异味。 

2、信访反映的“佳源新都小区北侧港漕公路”实为 G228

公路，该公路于 2024 年 1 月建成通车。建设单位(上海城

投(集团)有限公司)已按照环评文件要求实施噪声防治措

施。此外，为降低列车经过时的噪声，浦东铁路奉贤段已于 

2025年 1月完成了无缝钢轨更换工作。2016 年批复的 G228

项目环评报告书及佳源小区环评报告及批复中要求的临

G228公路建筑实施隔声窗措施，由开发商落实。 

3、区生态环境局对佳源梦想广场地块（含 02-02地块）环

境影响报告书进行复核，未发现违规情况。 

4、奉柘公路为二级公路，建设历史可追溯到民国时期，该

路段道路通行情况良好，道路设置、标识标牌、绿化齐全，

现场未发现大型车辆经过时有严重噪声扰民问题。  

5、2025 年 6 月 14 日，柘林镇会同区生态局执法大队对上

海海光铸造有限公司及上海春禹铸造有限公司开展检查，现

场检查时未生产，厂界无明显异味。 

部分

属实 

1、柘林镇政府加强对两家企业的日常

监督管理，督促企业依法依规生产，

同时做好与居民的信息沟通、解释和

宣传工作，及时回应诉求，切实提升

居民认可度。 

2、区建设管理委（区交通委）将积极

做好与市交通委、市城投的对接沟通，

维护群众合法利益。 

3、区水务局加强居民小区雨污管道的

监管，严防雨污混接导致的环境影响

问题。 

4、区生态环境局将加强对企业的日常

监督管理，依法查处发现的环境违法

行为；同时，做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及竣工验收等方面相关法规政策

的宣传解读，提升群众参与度。 

无 



2 

[2025]

奉贤— 

127号 

1、柘林镇佳源新都小

区 02-02 地块办理了

环境影响报告书并且

通过了文件（沪奉环保

许管【2013】930号）

审批，但竣工后未按规

定办理项目竣工环保

验收。 

2、柘林镇佳源新都小

区北侧港漕公路和浦

东铁路噪声扰民，要求

生态管理局做监测并

提供相关噪声监测报

告。 

柘林

镇 

大气、

噪声 

经调查核实： 

1、佳源新都小区 02-02地块于 2013年取得环评批复（沪奉

环保许管[2013]930 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已于 2017年 7月 16日经过修订，关于竣工验收方面有两处

变化： 一是竣工验收有环保部门依职权开展验收变为建设

项目主体自主验收；二是竣工验收从报告书报告表登记表三

类建设项目变为报告书和报告表的建设项目。根据现行《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房地产开发项目涉及

环境敏感区的需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其他为登记表。房

地产开发项目若不涉及环境敏感区域或需自建配套污水处

理设施的情况，仅需办理环境影响评价登记即可。《建设项

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仅报告书和

报告表需开展竣工验收。 

2、信访反映的“佳源新都小区北侧港漕公路”实为 G228

公路，该公路于 2024 年 1 月建成通车。建设单位(上海城

投(集团)有限公司)已按照环评文件要求实施噪声防治措

施。此外，为降低列车经过时的噪声，浦东铁路奉贤段已于 

2025年 1月完成了无缝钢轨更换工作。2016 年批复的 G228

项目环评报告书及佳源小区环评报告及批复中要求的临

G228 公路建筑实施隔声窗措施，由开发商落实。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公路养护

管理单位和铁路运输企业是噪声防治的主体责任单位。 

部分

属实 

1、柘林镇政府将加强与居民的信息沟

通、解释和宣传工作，及时回应诉求，

切实提升居民认可度。 

2、区生态环境局将加强对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相关工作的监管；同时，

做好相关法规政策的宣传解读，提升

群众参与度。此外，将积极做好与市

生态环境局的对接沟通，维护群众的

合法利益。 

3、区建设管理委（区交通委）将积极

做好与市交通委、市城投的对接沟通，

维护群众合法利益。 

4、关于“要求提供相关噪声监测报告”

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

染防治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建议向

公路养护管理单位和铁路运输企业申

请监测情况。 

无 

 


